
警惕农村新一轮违法占地建房热的冷思考
摘要：当前我国农村违法占地建房总体状况堪忧，2019 年全国约

有 13.76 万个行政村存在违法占地建房现象，发生率为 25.39%。其

中，“轻度”违法占地建房现象发生率为 17.32%，约有 9.39 万个行

政村；“中度”违法占地建房现象发生率为 6.88%，约有 3.73 万个行

政村；“重度”违法占地建房现象发生率为 1.19%，约有 6 450 个行

政村。不仅如此，所处区域经济越发达、县村距离越近、人口规模越

大的行政村，其发生违法占地建房现象越普遍和严重。农村违法占地

建房乱象主要缘于宅基地供不足需、农民知法犯法、管理制度不健全

及执法力量不足，迄今仍面临事前监管难（隐蔽性强）、事中制止难

（制而不止）和事后处置难（利益关系复杂）的治理困境。未来应坚

持系统治理、依法治理、分类治理、有序治理及综合治理等原则，着

重从宣传教育警示、巡查监察全覆盖、部门执法协作以及政策制度完

善等路径达到“善治”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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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房是彰显农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标志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

来农村兴起了多轮“建房热”。近年，随着宅基地制度改革、新

型城镇化以及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，不少农民尤其是 80、90 后

农民工出于担心以后建房难、为自己留后路以及未来农村发展空

间大等方面的综合考虑，掀起了新一轮“建房热”。然而，在此

过程中不断涌现违法占地建房现象且呈“野火烧不尽”之势，严

重影响了耕地保护、粮食安全、村庄环境、公共安全、公平正义

以及社会和谐，因而亟待各级政府深谋致远破藩篱、开新局。

一、基本事实

（一）农村违法占地建房总体状况堪忧、形势严峻

基于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 2019 年组织开展问卷

调查数据（31 288 个行政村）和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测算，2019

年我国农村违法占地建房现象发生率为 25.39%，约有 13.76 万个

行政村。根据行政村发生违法占地建房宗数的多寡，农村违法占

地建房现象的严重程度可分为“轻度”（1~3 宗）、“中度”（4~9

宗）和“重度”（10 宗及以上）三个等级。其中，“轻度”违法占

地建房现象发生率为 17.32%，约有 9.39 万个行政村；“中度”违

法占地建房现象发生率为 6.88%，约有 3.73 万个行政村；“重度”

违法占地建房现象发生率为 1.19%，约有 6 450 个行政村。

（二）经济越发达的地区，农村违法占地建房现象越普遍和严重

若以 GDP 或人均 GDP 为衡量标准，近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

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东、中、西部及东北地区。从普遍性来看，

东部地区农村违法占地建房现象发生率高达 31.64%，远高于全

国平均水平和其他区域，其后依序为中部、西部及东北地区，分

别达到 28.73%、21.79%、10.94%。 从严重性来看， 东、 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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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部及东北地区农村“重度”违法占地建房现象发生率分别为

1.35%、1.22%、1.22% 和 0.40%。

（三）距离县城越近的行政村，违法占地建房现象越普遍和严重

行政村可按县村距离划分为近郊村（距县城 25 公里内）、中

郊村（距县城 25~50 公里）和远郊村（距县城 50 公里外）三类。

从普遍性考察，近郊村违法占地建房现象发生率达到 28.89%，

比中郊村、远郊村分别高 6.28 和 7.60 个百分点。从严重性考察，

近郊村“重度”违法占地建房现象发生率为 0.40%，明显高于中

郊村的 0.24% 和远郊村的 0.18%。

（四）人口规模越大的行政村，违法占地建房现象越普遍和严重

根据《镇规划标准》（GB50188—2007），行政村可按村常

住人口数划分为特大型村（大于 1 000 人）、大型村（601~1 000

人）、中型村（201~600 人）和小型村（200 人以内）四类。从普

遍性来看，特大型村违法占地建房现象发生率为 31.04%，远高

于大型村、中型村和小型村，其中小型村违法占地建房现象发生

率仅为 11.53%。从严重性来看，特大型村“重度”违法占地建

房现象发生率为 0.48%，分别比大型村、中型村、小型村高 0.32

个、0.47 个和 0.37 个百分点。

二、多维成因

（一）宅基地供不足需

从供给端考察，宅基地长期结构性低水平供给。由于土地资

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的有限性，国家采取偏紧的建设用地供给政

策，致使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十分紧缺，地方政府为保证城市发展

需要通常压缩农村建设用地供应，加之废旧闲置宅基地尚无成熟

有效的有偿退出机制，导致不少地方的宅基地供应严重不足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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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地方甚至十数年处于无地可批的状态，致使农民从正规渠道得

不到宅基地，难以实现“户有所居”或“居有其所”。

从需求侧来看，宅基地“超额需求”进入常态化。现实中无

外乎三种需求：一是获得刚需性住房，满足成家分户、婚嫁等带

来的“基本居住需求”；二是获得改善性住房，满足新建、扩建

或翻新带来的“舒适需求”；三是追求经济利益，期望成为“土

地食利者”。由于宅基地预期价值不断上涨、宅基地取得价格升

高、农村建房成本持续走高、农民家庭收入逐年攀升、新分户农

民日益增加以及农民建房偏好发生转变等的影响，农民对宅基地

需求异常旺盛且持久。

（二）农民知法犯法

主要缘于四种心态：一是攀比心态。为讲排场、比阔气或因

“红眼病”，盲目贪大求洋，不惜“摊大饼”式超面积建房，甚至

拉围墙、圈院落。二是从众心态。本着“不占白不占，谁不占谁

就吃亏”的看法，一旦发现有利可图或“人情地”、“关系地”等

现象，便竞相效仿，突出表现在城郊村拆迁改造前农民突击抢搭

抢建。三是侥幸心态。“顶风作案”以求造成既定事实，即使被

查也认为可通过交罚款、托熟人找门路、群体抗法等方式将大事

化小、小事化无。四是特权心态。部分村干部滥用手中权力，漠

视纪律，对亲朋好友开“绿灯”、蓄意袒护。

（三）管理制度不健全

其一，管理制度不系统，不同制度之间缺乏有效衔接。农村

住宅的相关规定分散于《土地管理法》《城乡规划法》等法律法

规之中，存在衔接不力、不顺、不畅问题，迄今缺少法律层面的

统一架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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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二，管理制度不完备，在某些环节或某个方面“缺位”。

《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缺乏整体和长远预测，与农民

的经济承受能力、思想观念等存在较大偏差，未能回应其宅基地

诉求。此外，《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》对行政机关及

其公务员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明确了问

责条款，但对镇、村干部行为缺乏“问责”约束，致使有些村集

体对农民违法占地建房行为采取默许态度甚或“合谋”手段。

其三，管理制度不明晰，实操性不强，落实落地困难。例

如，《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虽对农民建房的法律管理

作出了规定，但对违法行为的处理却因“裁执分离”、牵涉部门

多、管理层次多而难以落实。再如，新《土地管理法》对农民违

法占地建房行为虽有禁止条款，却面临无责任条款、无经济制裁

标准和无强制手段的“三无”窘境。

（四）执法力量不足

执法力量包括权力要素、人力要素和财力要素等。现行法律把

宅基地管理权集中在县级以上政府，镇、村、组职能缺失，有责无

权、无力制止，导致“管得着看不见，看得见管不着”问题突出。

此外，不少地方执法队伍力量薄弱、设备落后且手段单一，很难做

到长期性、经常性执法，主要靠群众举报和上级督办后搞突击执法

或运动式执法，而这易产生“执法空挡”期，使一些农户心存侥

幸、顶风突击，大肆加建抢建，企图形成违法占地建房事实。

三、治理困境

（一）事前监管难：隐蔽性强，实时监控、预警成空谈

空间方面，存在违法占地建房现象严重的村庄一般占地面积

大、农户数量多，易留下监管盲区和死角，执法人员发觉农户违建



· 5 ·

行为难度大、成本高。时间方面，农村住房修建自主性强，建筑面

积小，建筑周期短，且主要利用晚上、节假日、双休日等管理“空

档”挖地基、砌砖墙。农户方面，违建户采取“游击”战术逃避执

法人员监察或以“蚕食”方式乱搭乱建，或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名私

建简易房；其他普通农户对违法占地建房苗头多奉行“不得罪逻

辑”，选择“冷”处理，不干预、不举报。

（二）事中制止难：制而不止，小问题易酿成大问题

由于违建房涉及切身利益，有些地方农民多采取“一闹、二

磨、三合”策略来应对拆违。其中，“闹”是指农民在拆违现场

哭诉求情，以便在广度上动员更多人参与进来或达成集体行动，

在强度上引起更多人同情、怜悯并对拆违队伍不满；“磨”是指农

民在政府部门准备拆违时心平气和地接受，但待其离场后又筹措

人力物力违建；“合”是指农民合作抵抗政府的拆违行动，其主动

性更强、社会影响更大且具有松散的组织色彩。

（三）事后处置难：利益调整错综复杂，牵一发动全身

在实际操作中，即使一些违法占地建房事实已被认定，但要

妥善处理仍然十分棘手。例如，部分涉案农民仅有一处住房，若

强制整体拆除，将直接导致其陷入贫困或无法生活；部分涉案农

民的违建住房属于连体建筑物，若强行拆除易对建筑物的其它合

法部分造成损坏，给非涉案农民带来经济损失，产生新的社会矛

盾冲突。凡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四、原则与建议

（一）基本原则

坚持系统治理，治理主体要从政府包揽转向政府与社会协同

联动、共治共管。坚持依法治理，治理方式要从管控规制转向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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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保障，强化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农民违法占地建房案件。

坚持分类治理，治理理念要从“一刀切”、“齐步走”转向根据不

同地区的地理区位、村庄规模、地形特征、宅基地流转程度、宅

基地确权进展、村级宅基地管理规定、民风民情、人文积淀等情

况分类施策。坚持有序治理，治理重心要从“眉毛胡子一把抓”、

平均使力转向分清主次、突出重点。坚持综合治理，治理手段要

从单一手段转向诸如行政命令、法律规范、经济调节、社会秩序、

道德约束、舆论引导、心理服务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。

（二）对策建议

1. 创新政策法规宣传教育方式，公开打击重大案件，让农

民“不敢、不想、不能”违法占地建房成常态。一方面，聚焦政

策法规。不断创新形式、深化内容，打造新颖独特且通俗易懂的

宣传教育活动，并积极拓展覆盖面和参与度，让更多农民最大限

度地知晓、熟悉农村建房政策法规，引导他们知敬畏、存戒惧、

守底线。另一方面，聚焦典型案件。坚持无禁区、全覆盖、零容

忍，严厉打击重大、典型农村违法占地建房案件，通过面向社会

公开立案、公开调查、公开处理以及公开曝光，形成“不敢违、

不想违、不能违”的高压态势，达到打击一点、警示一片、震慑

一方的效果。

2. 建立健全巡查制度和监察网络，强化社会监督与舆论监督，

让违法占地建房行为和违规建筑无所遁形。一是采取综合巡查与

专项巡查、重点巡查与一般巡查、常规巡查与突击巡查、明查与

暗访等相结合的方式，提高农村违法占地建房巡查的灵活性、针

对性和有效性。二是充分应用卫星遥感、无人机、视频监控等现

代科技手段，编织全覆盖、全天候、零死角监察农村违法占地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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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现象的“天网”。三是制定群众举报奖励制度，推进群防联防，

编织联接政府部门、社会公众及新闻媒体的立体式监督网络。

3. 构建“内外联动、齐抓共管、处置高效”的执法协作机

制，让部门协作实现有序化、规范化、刚性化。一是建立联席会

议工作机制，定期通报联合执法开展情况，协调解决执法难题，

强化相关部门间的联系和沟通。二是建立信息互联互通机制，通

过整合投诉举报、日常巡查、媒体曝光、视频监控、案件移送等

发现问题的渠道，定期收集汇总、分析研判，及时、准确、全面

实现信息共享。三是建立执法保障机制，对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

规、阻挠执法人员依法拆除违建的行为，依法严肃查处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4. 加强顶层设计，着眼法律法规体系、政策体系、配套措

施以及乡村空间规划体系，补牢制度“漏洞”。以系统完整、风

险可控、权责对等、合理性、可行性以及可操作等为原则，立

足农村土地管理与私人建房管理中那些根本性、全局性、稳定性

和长期性的因素，锁定农村建房合理有序规范这一核心目标，抓

实农民“户有所居”这一主要目标，兼顾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

源、守牢耕地“红线”、确保粮食安全、减少土地纠纷等次要目

标，从法律法规、政策措施、乡村规划等不同层面进行完善和衔

接匹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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